
政策解读:《旺苍县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

一、文件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bookmark: _GoBack]中小学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不一致，不能按时接送孩子的难题困扰着众多家长，已变成涉及千千万万家庭的社会公共问题，解决按时接送孩子的问题是家长的迫切愿望。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对帮助学生家长解决按时接送孩子困难、缓解学校放学时间交通拥堵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破解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过重的难题，做到减量不减质，需要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资源，发挥我县公办中小学师资优势，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健康发展，减少“小眼镜、小驼背、小胖墩”；培育中小学生健康兴趣爱好，加强特长生培养，进一步提高教育服务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文件出台的依据有哪些？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一厅〔2017〕2号）、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川教〔2019〕11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为我县课后服务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
三、开展课后服务应遵循哪些原则？
一是坚持公益惠民。课后服务应坚持公益性、非营利性。采用政府和学校支持、家长合理分担运行成本方式开展课后服务；二是坚持公开服务。开展课后服务的学校要向家长及社会公开服务项目、服务方式、服务内容、安全保障措施、费用标准、第三方机构等事项。要定期听取家长意见，每学期向家长公开一次课后服务内容，展示课后服务成果，主动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三是坚持自愿选择。中小学学生是否参加课后服务，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学校开展课后服务，要事先征求学生和家长意见，并签订自愿服务协议书，不得强制或变相要求学生参加课后服务；四是坚持安全第一。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明确安全保障责任，落实安全保障措施，确保师生人身安全；五是坚持因地制宜。各校根据学段特点、资源条件、办学特色，因地制宜开展好课后服务。
四、开展课后服务的对象有哪些？
课后服务对象为全县义务教育阶段本校在读学生，优先保障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和残疾儿童等亟需服务群体。
五、课后服务时间是什么时候，有没有统一规定？
学校课后服务时间一般为每周一至周五下午正常上课结束至18:00止，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面向全县各类特长生的课后服务时间一般为周末和寒暑假期。省上没有统一规定，具体执行时间由各学校和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确定。
六、课后服务内容有哪些？
课后服务工作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强健学生体魄，发展学生兴趣和特长，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课后服务主要以体育锻炼、培养艺术特长和作业辅导为主，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户外实践活动、自主阅读、观看学生适宜影片、辅导作业等服务。
七、课后服务收费依据是什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第20条保障学校课后服务条件中明确：“要制定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明确相关标准，采取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确保经费筹措到位。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教基〔2018〕26号文件），第27条支持做好课后服务中明确：“各地可根据课后服务的性质，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办发〔2018〕95号）中相关规定：“落实经费保障，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制度，以县为主制定方案，探索建立课后服务多元化经费分担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协同推进课后服务，完善课后服务经费管理办法，落实参与课后服务人员合理取酬。”
八、课后服务收费标准是多少？
课后服务收费标准按《旺苍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公办中小学课后服务费收费标准（试行）的批复》（旺发改〔2021〕162号）执行，县城区每生每课时不超过3.5元，每生每月不超过140元，农村地区每生每课时不超过3元，每生每月不超过120元。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及各辅导站节假日面向特长生培养收费标准按《旺苍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旺苍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收费标准的批复》（旺发改〔2021〕163号）执行。
九、是否有扶持和优惠相关政策？
有。提倡减免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的课后服务费。由学生提出申请，经学校课后服务领导小组根据学生家庭经济实际情况集体研究决定减免标准并落实。
十、文件开始执行时间是什么时候？
《旺苍县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自2021年8月31日起施行。


